
永安國中全球資訊網 - 和諧--活力--智慧--創新
「107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即日起開放報名至7月9日止，惠請轉知所屬及學生鼓
勵踴躍報名參加
教務處(教學＆設備)
發表人: 

張貼在 : 2018/5/11 8:12:19

說明：   

一、  依據客家基本法及客家委員會「促進地方客語整體發展作業要點」及「獎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

作業要點」辦理。  

二、  本市客家人口為85.3萬人，居各縣市政府之冠，並占本市人口40.5%。查客家基本法第9條規定

略以，「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應由各級政府予以獎勵」。又，依「客家委員會獎勵客語績

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規定，公教人員通過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嘉獎1次。  

三、  復查本府106-107年期「客家整體發展計畫書」中，須提升轄內民眾報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及公

教人員通過客語能力認證的比率，爰請鼓勵所屬公教人員及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四、  旨揭考試日期為本年9月8日及9月16日各1梯，如單一團體報名達40人以上，另提供10月6日、7

日、13日及14日之團報增梯認證日期彈性選擇。  

五、  本局訂定「107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鼓勵本市各機關、學校、社團推廣客家語言補助作業實施

計畫」，補助團體報名費、車資及懦O等費用；另訂定「鼓勵民眾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補助作業要點」，

設籍本市二十歲以上民眾報考初級認證合格者，即可申請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整獎勵金。本府亦訂

定「桃園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鄙y計畫」初級認證合格之學生，由

學校核予獎狀1紙及每名核發獎金500元整。  

六、  各單位可依據本局「107年度推廣客語研習實施計畫」，自行招募原則15人(以本次應考人員為

主)向本局申請開設客語能力認證衝刺班。  

七、  另惠請教育局協助轉知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旨揭認證訊息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  

八、  檢附客家委員會獎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107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鼓勵本市各機關、

學校、社團推廣客家語言補助作業實施計畫、本局鼓勵民眾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補助作業要點、桃園市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鄙y計畫、本局107年度推廣客語研習實施計畫

及107客語初級能力認證簡章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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